
中華民國拳擊協會第 13 屆第 29 次選訓委員會議紀錄 
一、 會議時間：114年 8月 25日(一)上午 10時 30分（現場+視訊)  

二、 會議地點：中華民國拳擊協會(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 20號 505室) 

三、 主席：陳金銘主任委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姿宇 

四、 出(列)席人員： 應到 15人、出席 6人、線上 6 人、請假 3人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  

六、 報告事項： 

(一) 2025年亞洲拳擊總會臨時會員大會於 8/2假泰國曼谷舉行， 

   本會國際關係顧問吳倫閑獲選執行委員。 

(二) 2025亞洲 U19 青年暨 U22拳擊錦標賽於 7/30-8/12 假泰 

  國曼谷舉行，U19取得兩面獎牌，分別是 55KG彭家豐銀牌、 

  90KG陳恩伯銅牌﹔U22取得三面獎牌，分別是 65KG 卓妤庭銀 

  牌﹔51KG劉宇珊銅牌﹔54KG邱智琳銅牌。 

(三) 林郁婷團隊於 7/15-8/17、黃筱雯和甘家葳團隊於 7/22-8/7 

  共同至韓國龍仁大學移地訓練，同一時間(7/15-28)及地點， 

  本會潛優選手近 50位選手教練共同進行暑期訓練，為青少年 

  選手開拓國際視野並提升技術水平，成效豐碩。 

(四) 賴主恩團隊於 8/4-22至泰國國家訓練基地移地訓練 19天。 

七、 提案討論： 

案由一：檢陳黃金計畫選手陳念琴、吳詩儀團隊擬增聘古巴籍助理訓練 

        師Pellicer Mayos,Isnoeldi，檢附簡歷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(一) 旨揭專屬人力薪水由該選手黃金計畫選手經費支應。 

(二) 旨揭專屬人員 2017 年於中國西安省隊同時擔任拳擊教練，

具備實際教練經驗與跨國交流指導能力。 

(三) 陳念琴、吳詩儀兩位黃金計畫選手團隊人數眾多，柯文明教

練希請增加訓練員，協助團隊訓練事務並確保備戰水平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二：檢陳 2026 名古屋亞運拳擊培訓隊暨黃金計畫聘任專案翻譯人 

        員，檢附簡歷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  (一)目前培訓隊與黃金計畫選手出國移訓及參賽皆由國訓中心無 

      償委託本會辦理，因計畫經費及業務量龐大，對本會業務及 

      人力造成排擠與壓力，遂與國訓中心商議由黃金計畫選手經 

      費項下編列聘請專屬人力來負責執行渠等計畫經費的彙整、 



      變更與核銷等行政支援業務。 

  (二)蔡員係原國訓中心拳擊隊業務窗口，熟悉本會業務及培訓隊 

      教練選手，現已離職，本會擬聘渠擔任外籍訓練員伊賽爾及 

      古巴翻譯身份隨隊辦理培訓隊相關業務，檢附簡歷如附件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三：檢陳修正「備戰奧林匹克運動會黃金計畫菁英選手進/退場與 

        級別調整具體規定」暨未達標選手申請留營報告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(一) 現行具體規定係於 113年 11月 8 日經競技強化委員會審議通

過，該規定適用對象自 114年 1 月 1日起實施，適用於拳擊項

目黃金計畫選手，共計 7 名，其中一級 3 名，二級 1 名、三級

2名及六級 1名。 

(二) 經半年多之執行，部分執行方向尚有調整之處。為爭取拳擊項

目獲得更多資源挹注優秀選手，擬規劃納入更多國際賽事成績

評估放入進場機制。 

(三) 目前培訓隊員於第一階段測試賽未達標選手有劉宇珊、李承

威、邱敬鈺三位選手，旨揭選手平時訓練認真，亦有其他賽事

成績，為延續鼓勵選手持續突破挑戰，檢陳教練提供彙整申請

留營報告向中心爭取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四：檢送本會「備戰奧林匹克運動會」黃金計畫 1級選手林郁婷體 

        能訓練師伊賽爾檢測點報告書，詳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(一)依據國訓中心核定之外籍訓練師聘雇合約(一年一聘)，要求 

         協會每年提送檢核績效報告供訓輔委員會評估續聘事宜。 

     (二)該外籍教練訓練認真，充分協助該團隊及培訓隊員提升體能 

         及專項技術，惟黃金計畫選手林郁婷近期皆未參加國際賽 

         事，改請教練提供彙整訓練評估報告供替代賽事檢核資料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五：檢陳本會「2025 年第 3 屆巴林亞洲青年運動會」賽前集訓計 

        畫和經費預算表，詳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(一)旨揭賽事訂於 10 月 22日至 31日假中東巴林舉行，已由本 

         會順利完成選拔 6位選手及 3位教練參賽，並已提報奧會完 

         成報名作業。 



     (二)現體育署請本會提報賽前集訓計畫供審查，俾利核補經費辦 

         理集訓作業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案由六：有關「2025 年花蓮太平洋盃全國成年菁英拳擊錦標賽」競賽規 

        程修正事宜，詳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(一)依據體育署核定本會本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 

     (二)旨揭賽事訂於 9/18-9/21(9/17 下午技術會議及抽籤)假花蓮 

         中正體育館辦理。 

     (三)競賽規程參考去年輔大總統盃成年菁英拳擊錦標賽，主要針 

         對量級依照 WB世界拳擊總會規定修正，另取消參賽選手必須 

         為中華民國籍條文，俾利更多俱樂部及學校外籍人士參與。 

決  議：(一)男、女各 10個量級比照 WB最新成年量級調整。 

        (二)考量安全僅公開男子組不戴護頭，其餘皆須戴護頭。 

        (三)第十三之(二)學生證需蓋 113年度註冊章請修正為 114。 

        (四)其餘照案通過。 

八、 臨時動議： 

新增案由：檢陳中華民國 114年總統盃全國中等學校拳擊錦標賽 

          競賽規程，提請委員審閱，俾利盡早開放報名作業。 

決  議： 

(一)國、高中組量級比照 WB最新 U17及 U19量級調整。 

(二)比照去年國中開設 3 個、高中開設 1 個推廣量級。 

(二)取消選手資格須為中華民國國籍規定。 
  (三)選手若具符合資格之學生身份，惟無法以該校名義參賽時， 

      得檢附家長及教練切結書以個案提交本會核定為獨立選手參 

      賽，其指導教練所須符合規定不變。 

  (四)其餘照案通過。 

九、 散會：12時 5 分 

 

 

 



 

 


